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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㆒年五月㆓十八日討論用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規管電訊市場的收購合併規管電訊市場的收購合併規管電訊市場的收購合併規管電訊市場的收購合併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電訊管理局（電訊局）在㆓零零㆒年㆕月十七日發出題為《規

管電訊市場的收購合併》的諮詢文件，該文件載於附錄 (只附英

文版 )。電訊局邀請業界和公眾㆟士就文件的建議在㆓零零㆒年

六月十㆓日或以前發表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政府現行的電訊業政策，旨在促進市場的公平和有效競爭。

現時，香港各電訊市場均已開放，並受到競爭條文所規管。消費

者透過競爭，得享更低的價格、更佳的服務及更多的選擇。

3. 為配合我們促進競爭的制度，電訊市場內的收購合併不應影

響市場競爭的水平。到目前為止，如果收購合併涉及牌照的轉

讓，或（對某些牌照而言）涉及持牌㆟的股權轉讓，我們主要藉

牌照條件對收購合併作出規管。然而，在很多情況㆘，收購合併

並不涉及轉讓牌照或轉讓持牌㆟的股權，因為這類活動可在控股

公司的層面進行。鑑於收購合併對電訊業的發展影響深遠，電訊

管理局局長（電訊局長）擬以立法方式盡早改善現有不足之處。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4. 擬在電訊業引入的規例的政策目標是：

(a) 促進公平和有效的競爭，並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b) 建立具透明度和效率的規管制度，對收購合併活動進行監

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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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協助業界在進行會引致產生規管關注的交易時，在掌握足

夠資訊的情形㆘作出決定，並在不損害規管目標的前提

㆘，加快規管批核的程序。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5. 電訊局長在諮詢文件建議，規例只應針對「傳送者牌照持牌

㆟」（指固定和移動網絡營辦商），因為電訊局長現時還未察覺

市場㆖有任何因素（例如進入市場的巨大障礙），可能引起對其

他電訊市場的關注。諮詢文件也提出另㆒建議，即有關規例適用

於所有類別的持牌㆟，但賦予電訊局長權力，對某些不會因收購

合併活動引起規管關注的若干類別的持牌㆟給予豁免。

建議的規例建議的規例建議的規例建議的規例

6. 《電訊條例》㆗的現有條文（第 37(1)(ga)及 (gb)條）訂明，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制訂規例，就對持牌㆟作出的控制、或對

持牌㆟的任何有表決權股份的實益擁有權或控制等事宜作出規

管。電訊局長建議根據此項授權條文制訂規例，規定持牌㆟須就

會使某名㆟士取得㆘述權益的交易，向電訊局長取得事前批准。

有關權益如㆘：

(a) 取得某傳送者牌照持牌㆟超過 15%、35%及 50%有表決權

股份的實益擁有權或控制權；或所取得傳送者牌照持牌

㆟的實益擁有權，使該名㆟士就該持牌商所享有的直接

或間接影 力，等同於取得該持牌商超過 15%、35%及50%
有表決權股份的實益擁有權或控制權；或

(b) 取得該傳送者牌照持牌㆟的控制權 (而該名㆟士在有關交

易前並未有取得有關傳送者牌照持牌㆟的控制權 )。

7. 選擇以 15%、35%及50%作為㆖限的理據如㆘：

(a) 以 15%作為施加規管的起點是參考過歐洲的先例，認為這

是代表相當比重少數股東權益的百分比，具有㆒定程度

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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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的《收購守則》視 35%有表決權股份為重大控制權變

動的標記，而就㆖市公司來說，這已符合強制的全面收

購建議規定（如日後這個《收購守則》的㆖限有所修訂，

電訊局長亦打算在建議的規例㆗作出相應的修訂）。

(c) ㆒般來說，超過 50%的控制權等於大股東的控制權。

除了㆖述 3個㆖限外，電訊局長亦在諮詢文件㆗，就增加 25%
㆖限（這百分比擁有某些重要公司決定的否決權）須獲電訊

局長事前同意，以及就增加 10%㆖限（此百分比是《證券（披

露權益）條例》㆗規定需要披露權益的現行限制）須知會電

訊局長，以便其監察市場的發展。電訊局長希望就㆖述事項

諮詢業界的意向。

8. 至於未有遵守有關規例的制裁措施，將與《電訊條例》㆗的

㆒般制裁措施相同（例如向持牌商發出指令、罰款、暫停或吊銷

牌照）。在作出批准交易的決定前，電訊局長須提供合理的機會，

讓任何受影 的㆟士作出陳述。

9. 此外，電訊局長亦在諮詢文件㆗夾附㆒份指引擬稿，述明電

訊局長如何評估電訊營辦商的收購合併建議，以就電訊局長擬如

何行使建議規例所賦予權力為業界提供指引。電訊局長明白到大

部分的收購合併都不會在競爭方面引起關注。這類活動對促進市

場的效率及本港的整體經濟起著重要的作用。電訊局長不會對屬

於正常市場整合及擴張活動的收購合併作出不必要的干預；他只

會在規管方面引起關注的情況才作出干預。電訊局長決定應否批

准交易的主要考慮因素，是該宗交易會否妨礙或嚴重限制競爭，

或會否營造或鞏固某電訊營辦商在電訊市場㆖的優勢。

10. 目前，《電訊條例》第 7K至7N條賦予電訊局長權力，就與保

障競爭有關的事宜作出裁決；而電訊（競爭條文）㆖訴委員會（「㆖

訴委員會」）有權覆檢有關裁決。與涉及競爭條文的裁決相似，

電訊局長就規管收購合併所作出的裁決亦牽涉較廣泛的經濟問

題，例如市場結構及市場情況。為提供㆒個鼓勵公平競爭的平衡

和公開的規管制度，電訊局長在諮詢文件㆗建議㆖訴委員會有權

覆檢其就收購合併所作出的裁決。此舉可能需對《電訊條例》第

32N條作出修訂，以擴大㆖訴委員會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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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步工作㆘㆒步工作㆘㆒步工作㆘㆒步工作

11. 電訊局長擬在考慮於諮詢期內收到的公眾及業界意見後落實

有關建議。我們會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所需的法例修改。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㆓零零㆒年五月㆓十㆔日


